附件1

云南昆明市上进磷化工有限公司磷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摘要
（川立评字〔2010〕191号）

一、评估对象：云南昆明市上进磷化工有限公司磷矿采矿权。
二、评估委托人：云南昆明市上进磷化工有限公司。

三、矿业权人：云南昆明市上进磷化工有限公司。
四、评估机构：四川立诚矿业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五、评估目的：云南昆明市上进磷化工有限公司拟向云南省国土资源厅申请办理“云南昆明市上进磷化工有限公司磷矿采矿权”的延续登记手续，该采矿权属国家出资勘查形成，按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及云南省有关规定，需对该采矿权价值进行评估并处置采矿权价款。本次评估即为实现上述目的而向委托人提供在本评估报告所述各种条件下和评估基准日时点上“云南昆明市上进磷化工有限公司磷矿采矿权”公平、合理的价值参考意见。
六、评估基准日：2010年9月30日（储量核实基准日2006年9月30日）。

七、评估日期：2010年9月29日-2010年11月23日。

八、评估方法：折现现金流量法。
九、评估主要参数： 
云南昆明市上进磷化工有限公司磷矿2009年11月底保有资源储量（333）226.16万吨，评估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226.16万吨；截止2006年9月30日：保有资源储量230.91万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163.06万吨，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127.76万吨。

露天开采回采率95%，贫化率5%；生产规模：15万吨/年；评估矿山生产年限：8.97年，15万吨/年生产能力固定资产投资856万元（设备不含税）；单位采矿综合总成本费用/经营成本：107.18元/吨/103.13元/吨；产品方案：产品方案为磷矿石原矿（平均品位26.8%）；销售价格：132.48元/吨（不含税）；折现率：8%。

十、评估结果：经评估人员现场勘查和对当地市场的分析，按照采矿权评估的原则和程序，选取适当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过认真估算，确定“云南昆明市上进磷化工有限公司磷矿采矿权”在评估基准日的采矿权评估价款为人民币245.11万元，大写人民币贰佰肆拾伍万壹仟壹佰元整。
PAGE  
2

